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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購蓮盛控股有限公司之第二份補充協議

謹此提述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內容有關收購事
項之通函（「該通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根據買賣協議，本公司須於完成日期二十四個月後以現金支付剩餘代價港幣
343,200,000元。收購事項之完成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於本公告日
期，餘額港幣61,666,423元（「剩餘金額」）須不遲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前支
付。

賣方及買方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交易時段後）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將剩
餘金額之償還日期延遲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計15個月，即剩餘金額須於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或由本公司與賣方共同協定之較早日期）支付予賣方。
由於剩餘金額之償還期限予以延長，買方同意向賣方支付按年利率2.5%計算之利
息，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計算至償清剩餘金額日期止。

除上文所述外，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之所有條款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府磊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賢先生、劉世忠先生、熊劍瑞先生及 
Xia Dan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禮賢先生、吳國柱先生及陳振輝先生。


